
附件  
立法會  

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會  
 

補充資料  
 
1. 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於 2018 年 4 月 11 日來信，要求政府因應小組委員會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會議通過的兩項動議作出回應。政府的回應如下。  
 

2. 政府留意到兩項議案中部份議題似非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涵蓋的事宜，與公營房屋的商場、街市及停車場的服務狀況無

關，亦不涉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履行《房屋條例》第

4(1)條的情況。如有需要，政府樂意在適當的場合（例如相關

的事務委員會）與立法會討論相關事宜。  
 
 
區諾軒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議案 

 

3. 議案提及房委會提供的零售／營商設施。事實上，房委會在設

計每個新公營房屋項目時都會諮詢公眾，亦會盡可能嘗試加入

公眾建議的零售、福利、社區、教育、交通等設施。至於現有

屋邨，房委會亦恆常地收到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及其他公眾人

士對各種設施的意見，房委會會盡可能嘗試調整現有設施及加

入新設施。上述做法是既定、恆常、透明的程序。  
 

有關《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  
 
4. 議案提及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屬集體投資計劃。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作為監管證券投資產品（包括集體

投資計劃）的監管機構，發出《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守

則》），以便對該等基金作為一種公募投資產品作出監管，在

發展市場的同時亦保障投資者權益。目前有 11 個該等基金獲

證監會認可。  
 

5. 具體而言，《守則》通過對產品結構（例如主要經營者和投資

範圍等）和重大交易事項及披露方面作出規定（包括在出售物

業時須向投資者作出披露），保障基金投資者。《守則》的規

定不能只針對個別基金，而須涵蓋並顧及整個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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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證監會於 2014 年 8 月在經諮詢後對《守則》作出修訂，目的

是為配合國際監管及本地市場發展。《守則》的修訂對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營運方式（包括出售旗下物業與否）應並無帶來

重大影響。在修訂《守則》前，該等基金已有權出售旗下資產。

《守則》修訂後，用作物業發展的投資最多只能佔該等基金資

產總值的 10%。該等基金的資產總值至少 75%仍必須投資於產

生定期租金收入的房地產項目。我們注意到，該等基金在修訂

《守則》前亦會配合其投資策略調整投資組合，例如出售旗下

資產。如該等基金遵守《守則》内的規定，證監會不能就其商

業決定作出干預。  
 

7. 換言之，該等基金在《守則》修訂前後均有權出售旗下資產。

至於關於該等基金若出售物業而對社區可能帶來的影響，已超

越證監會及《守則》可監管的範圍。政府沒有計劃就上述對《守

則》的修訂對社區及公營房屋居民構成的影響進行專題研究。

而上述對《守則》的修訂與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下有關公營

房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的服務情況和營運方式並無直接關

係。  
 

8. 正如政府於 2018 年 2 月提交小組委員會的文件（文件編號 CB
（ 4） 634/17-18(01)）提到，公營房屋的居民作為社會大眾一

部分，他們的購物、泊車等需要，透過多種途徑得到滿足，包

括各種公私營設施。《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清晰表明政

府會以便民利民的新思維投入資源興建新的公眾街市，包括落

實在東涌、天水圍和洪水橋興建新公眾街市，為市民購買新鮮

糧食提供更多選擇。在聲稱相關設施不足的地區，政府亦會研

究興建新公眾街市的需要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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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臻議員及張超雄議員的議案  
 
規劃房委會新公營房屋的社會福利服務  
 
9. 在現時機制下，政府各相關部門在規劃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時會

保持密切聯繫，正如政府於 2018 年 3 月提交小組委員會的文

件（文件編號 CB（4）800/17-18(01)）提到，當找到具潛質作

公營房屋發展的新發展區或用地，政府各相關部門會考慮社區

意見，協調在有關發展項目及社區內非住宅設施（包括康樂、

教育、福利設施等）的供應。在這個安排下，社會福利署（社

署）可在初步規劃階段整體地研究在發展項目內提供合適的福

利設施。一般來說，社署會考慮區內的需要、福利服務的整體

需求、不同福利設施的樓面面積要求、公營房屋用地的位置及

其交通便利程度，以及規劃署及房委會就用地限制及發展參數

和局限所提出的意見（包括環境因素，例如噪音和空氣質素），

以訂定適宜的福利設施建議，回應因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所帶來

的服務需求，並照顧社會整體的需要。  
 

10. 房委會在考慮是否在新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內設置建議的福利

設施時，所考慮的因素包括個別用地的限制、設置所需設施的

可行性及適切性、不同社區設施的需求、所涉及設施的撥款安

排，以及相關的條例、規則與規例（例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

則》、《城市規劃條例》、《建築物（規劃）規例》及相關的

作業備考）。房委會與社署在這方面的協作可讓發展用地得以

地盡其用，以回應社會對公屋及不同社區設施的需求。  
 

11. 若建議的福利設施被初步評估為可行，它們將被納入相關公營

房屋發展項目的規劃大綱內。房委會在考慮建議的福利設施在

某發展項目內的確實位置時，會考慮個別用地的情況、設計及

運作要求等相關因素。一般來說，為方便出入，福利設施會設

於住宅大廈地下、低層或平台，或與其他設施（例如幼稚園、

停車場和零售設施）共用的附屬設施大樓內，以加強這些設施

與社區的共融。至於涉及較多福利設施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房委會會將部分或全部建議的福利設施設置於一座專用福利

大樓內，讓使用者能夠易於到達及方便他們使用有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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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向新落成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居民提

供的支援  
 
12. 政府一直關注新落成公屋居民的需要。社署會在個別新落成公

屋項目入伙初期提供合適的支援服務，以協助居民適應新的居

住環境。社署的地區福利辦事處一直就地區人口發展及變化評

估地區層面的福利服務需要，並透過協調相關的政府部門、非

政府機構及持份者調配社區資源，以策劃合適的支援服務，同

時及早識別有服務需要的居民，轉介他們接受有關服務。另外，

當有新落成公屋項目落成，有關地域範圍內的社署或受資助非

政府機構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及綜合服務中心（下稱

「服務中心」）會與其他政府部門／地區組織協作提供服務，

包括由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下稱「基

金」）或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的建立鄰里支援網絡項

目，協助新入伙的居民及家庭盡快融入社區。服務中心會透過

多種途徑例如單張、海報、通訊、街站、外展、以及與其他政

府部門、地區服務單位、居民組織的協作等方式推廣服務，識

別有需要家庭，並接受轉介，協助新入伙的居民及家庭認識社

區資源和鼓勵有需要的家庭及早求助。服務中心亦會和屋邨辦

事處緊密聯絡，向屋邨辦事處職員介紹服務和個案轉介方法，

建立伙伴關係及轉介網絡。  
 

13. 「基金」自 2015 年起投入資源，批出多項新社區支援網絡計

劃協助新落成公屋居民建立互助網絡。截至「基金」第二十七

期（2017 年）申請，「基金」共批核了 21 個支援新入伙公共

屋邨的計劃。其中 20 個計劃已展開，而其餘一個新批核的計

劃預計在今年六月展開，共涉及撥款約 4,871 萬元。為更主動

及適時地推出支援新屋邨的「基金」計劃，「基金」會研究如

何與社署協作，令新屋邨居民入伙時會有適當的「基金」計劃

在有關屋邨提供服務，協助居民盡早適應及投入新社區。  
 

14. 為方便在入伙階段提供服務，房委會最近通過將部份合適而尚

未使用的非住宅單位（例如互助委員會辦事處等），以優惠租

金提供予相關的非政府機構為提供支援服務設立臨時工作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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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基金」計劃資助年期  
 
15. 根據過往「基金」計劃的經驗，受資助機構一般可在三年內按

照其計劃的目標在地區協助居民建立互助網絡和跨界別協作

平台，以凝聚居民，推動鄰里守望相助的文化和氣氛。如機構

在計劃進行中或完結後發現新的社區需要，它們可考慮申請

「基金」以推行第二期的計劃。若計劃資助期內受到不可預知

的因素而影響計劃開展日期或／及計劃預期成效（例如入伙日

期延遲，從而影響機構接觸居民提供相關的活動及服務），機

構可申請延長資助年期。另外，機構亦可按推行計劃的地區需

要及特色（例如：居民在不同年份入伙）而申請分階段資助及

推展。「基金」會在這方面繼續與持份者保持溝通，探討如何

協助機構因應個別新屋邨的情況，以更靈活的方式為公屋居民

提供適切的服務。  
 

 
 
運輸及房屋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勞工及福利局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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